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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

孼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Yantai North Andre Juice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毋須有

過往溢利紀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

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

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

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的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的資料的主要途徑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司一

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

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本公佈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提供有關孼台北方安

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

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諮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 (1)本公佈所載本公司的

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真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 (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

佈所載的內容有所誤導；及 (3)本公佈表達的意見已經審慎周詳考慮並按公平合理的基準及

假設為依據。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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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經審核業績及去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363,855 233,230

銷售成本 (201,217) (151,153)

毛利 162,638 82,077

其他經營收入 7,095 60,630

分銷開支 (64,428) (13,483)

一般及行政開支 (16,206) (8,629)

其他經營開支 (96) (58,258)

經營溢利 89,003 62,337

融資淨費用 (12,242) (6,450)

除稅前溢利 3 76,761 55,887

稅項 4 (2,590) (6,501)

除稅後溢利 74,171 49,386

少數股東權益 285 646

股東應佔溢利 74,456 50,032

股息 :

本年度

結算日後末期息 5 34,932 34,932

每股基本盈利 6 人民幣 0.05元 人民幣 0.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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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會

計準則及解釋。此等財務報表已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規則條文之適用披露規定。

(a)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編製基準。

有關會計政策與本集團過往年度所用者貫徹一致。

(b) 合併基準

(i) 子公司

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的企業。控制是指本公司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決定其他企業的財務和經

營政策，並從其業務取得利益。自這種控制出現起，至其結束終，子公司的財務報表將包含於

合併財務報表之中。

(ii)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中的抵銷交易事項

集團內部的交易及其產生的科目餘額，和任何由集團內部的交易事項產生的未實現利潤，將在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中抵銷。

2.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產銷濃縮果汁。收入指銷售濃縮果汁所得扣除增值稅的收入。

本集團之產品主要出口美國。董事認為本集團是在單一業務及地區內經營。

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28,395 15,166

核數師酬金 1,116 60

研究及開發費用 7 －

商譽攤銷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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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在無任何稅務減免或優惠下，本公司適用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4％。根據中國有關稅務規則及規例，

本公司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由於一九九九年為本公司第一個獲利年度，二零零三年適用稅率為 12％。

在美國經營的子公司適用的所得稅稅率為美國稅法規定下現行稅率。

在中國的其他子公司在無任何稅務減免或優惠下，適用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15%至 33%。根據中國

有關稅務規則及規例，該子公司從開始獲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

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5. 股息

(a) 本年度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負債表日後擬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023元

（二零零二年：每股人民幣 0.23元） 34,932 34,932

(b) 上財政年度已批准及已派發之應佔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上財政年度已批准及已派發之末期股息為每股人民幣 0.23元

（二零零二年：每股人民幣 0.20元） 34,932 2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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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 74,456,000元（二零零二年： 50,032,000元）及年內已發行股份加

權平均數1,408,443,840股（二零零二年：1,138,800,000股）計算。假設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

元之各發起人股及H股於各呈報期內已拆細為十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0.10元之各發起人

股及H股。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並無計算每股攤

薄盈利。

7. 儲備

資本公積 資本盈餘 法定儲備 保留盈利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結存 10 － 5,070 29,209 34,289

本年度純利 － － － 50,032 50,032

撥備 － － 9,373 (9,373) －

去年分派股息 － － － (22,776) (22,776)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存 10 － 14,443 47,092 61,545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結存 10 － 14,443 47,092 61,545

發行股份 － 111,163 － － 111,163

發行股份開支 － (22,092) － － (22,092)

本年度純利 － － － 74,456 74,456

撥備 － － 18,594 (18,594) －

去年分派股息 － － － (34,932) (34,932)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存 10 89,071 33,037 68,022 190,14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的營業額增加至人民幣363,855,000元。二零零二

年，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233,230,000元。本集團的營業額主要來自產銷濃縮蘋果汁、濃

縮梨汁、蘋果香精及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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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二零零二年同期，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銷售濃縮蘋果汁的收入增加。董事相

信，本集團產品優質，因此於二零零三年刺激顧客的銷售需求。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的純利增加至人民幣 74,456,000元，二零零二年

則為人民幣 50,032,000元。

分銷及一般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分銷開支為人民幣 64,428,000元。與去年人民幣

13,483,000元相比，增加人民幣50,945,000元。分銷開支上升主要由於運輪開支增加達人民幣

54,094,000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的一般行政開支為人民幣 16,206,000元。與去年

人民幣8,629,000元相比，大幅增加人民幣7,577,000元。開支上升主要由於白水安德利果蔬汁

有限公司的全年營運、煙台龍口安德利果汁飲料有限公司及徐州安德利果蔬汁有限公司於

二零零三年八月開始投產所致。

提升生產力

於江蘇省徐州的新廠房已按計劃落成及投產。新廠房完全投入運作時，本集團整體生產力

已由每榨季 100,000噸濃縮蘋果汁提升至約每榨季 125,000噸濃縮蘋果汁。

全球分銷網絡

除不斷鞏固美國市場外，本集團正開拓歐洲市場。

研究及開發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已在研究及開發方面取得下列成就：

1. 獲得省局認可並掌握下列的工業化技術：

I 濃縮蘋果汁防褐技術

II 第二次沈澱控制技術

III 棒曲霉素縮減技術

IV 天然超濃縮蘋果香精生產技術

2. 申請下列專利：

I 清純濃縮蘋果汁防褐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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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純濃縮蘋果清汁棒曲霉素縮減處理技術

III 純濃縮蘋果清汁第二次沈澱處理技術

IV 超濃縮蘋果香精生產處理技術

3. 建立三個企業標準

I 純濃縮蘋果清汁  檔案編號： 370612X236-2003

II 純濃縮梨清汁  檔案編號： 370612X238-2003

III 超濃縮蘋果香精  檔案編號： 3700X5562-2003

4. 在果膠榨取技術上取得重大成果，包括原料加工及處理、榨取效率技術、濃縮與分割

技術，以及脫水、粉末與統一處理技術等。

基於上述研發，本集團將進一步提升產品質素及增加產品種類。此將加強本集團在國際市

場之競爭力及有助本集團取得更大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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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計劃與實際進度的比較

本公司已成功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創業板掛牌。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九日（刊

印本公司招股章程前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的業務目標

已載於本公司的招股章程內。下文列載由上述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直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期間，本公司的業務目標的實際施行進度：

如招股章程內所述，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務目標

(1) 興建額外生產設施

1. 規劃、計劃及展開興建位江蘇省徐州

的生產廠房

2. 購入孼台龍口安德利果汁飲料有限公

司 49%權益

(2) 擴展銷售及分銷網絡

1. 物色合適的代理及策略聯盟，為集團

的產品在英國及德國成立分銷代辦處

2. 在集團代辦處所在的地方，透過廣告、

報章雜誌銷售集團產品

(3) 興建低溫貯存室

1. 規劃、計劃及展開興建低溫貯存室，

可貯存約10,000噸濃縮蘋果汁，越出預

期可貯存濃縮蘋果汁的最高儲存量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實

際進度已於二零零三年八月竣工並開始投產

已完成購入 49%權益，並已支付應付款項

本公司已物色到合適的分銷代理或策略聯盟，

為集團的產品成立分銷代辦處

在集團代辦處所在的地方，本公司已透過廣

告、報章雜誌銷售集團產品

興建低溫貯存室已竣工，並已開始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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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 119,780,000港元之上市所得款項（已扣有閞上市費用）據

售股章程作以下用途：

售股章程所述截至 截至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動

予以動用之預算金額 用之實際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1. 於以下地點建立額外生產設施 1.70 1.70

陝西省白水

－興建生產廠房 19.50 19.50

－收購及安裝設備和機器 2.80 2.80

山東省龍口

－興建生產廠房 21.20 21.20

－購買及安裝設備和機器

－支付收購煙台龍口安德利

果汁飲料有限公司的款項 21.10 21.10

2. 擴大銷售及分銷網絡 6.40 3.60*

3. 興建低溫倉庫 28.00 20.58*

4. 償還銀行貸款 29.30 29.30

總計 130.00 119.78

附註： 已動用之實際金額少於預算金額，原因是上市所得款項少於本公司售股章程所述之預期所得款項淨

額。

僱員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共 402名員工（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9名）。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分別為人民幣6,510,000元及人民幣3,970,000元。本集團僱傭及薪酬政策保持與本公司售股章

程所述者不變。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福利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而僱員之薪酬及福利根據

本集團之薪金及花紅制度按僱員表現每年檢討釐訂。本集團向僱員提供多種福利（包括法

定強制性福利計劃）。

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建議派付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約人民幣34,932,000元（含稅），或每股人民幣0.023

元。有關宣派及付末期股息之建議將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五日即將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

發起人股末期股息將以人民幣分派及支付，而H股股息以人民幣宣派及以港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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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五日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股份

過戶登記。所有過戶登記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前送達本

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

灣中心地下），方符合獲派末期股息之資格。

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財務資源、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四月配售新H股所得款項及銀行借貸為

其業務及投資活動之資金。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償還之銀行借貸約

為人民幣 312,284,000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淨額約為人民幣 38,428,000元。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59%（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1%），乃按本集團之總負債約人民幣493,483,000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3,609,000

元）除以總股本、少數股東權益及負債約人民幣835,503,000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498,669,000元）計算。董事認為，本集團具有充足財務資源，滿足持續營運需求。

資產抵押

除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出品銷售增值稅退稅應收賬項約人民幣 31,490,000元已抵押

予銀行以取得銀行借貸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抵押任何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經營收入主要以美元為貨幣單位。本集團一向將以美元為單位之經營收入兌換為

人民幣，作為經營支出及資本需求。美元及人民幣之官方匯率一向甚為穩定，然而，本集

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可能受匯率變動而影響。

另一方面，將以人民幣為單位之款項兌換為外幣，須受中國政府頒佈之外匯控制規例及規

條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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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及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授出任何權利，以致本公司董事或監事（「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

繫人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而彼等亦無於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於股份的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行政總裁及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如有）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5部第 7及 8分部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

(b)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 (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0

至 5.58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規定之股份及債券權益（包括股份權益及短倉）如下：

佔所持發起人股 佔所持總股本

董事姓名 股份類別 所持股份數目 身份 權益種類 百分比  百分比

鄭躍文 發起人股 60,356,400（長） 受控制法團權益 個人 53% 39.74%

王安 發起人股 19,929,000（長） 受控制法團權益 個人 17.8% 13.12%

附註：「長」字代表長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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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下人士擁有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須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5部第 2及 3分部予以披露之權益或短倉：

佔所持

發起人股

主要股東 所持股份 ／H股 佔總股本

名稱 股份類別 數目 身份 權益種類 百分比 百分比

鄭躍文 發起人股 60,356,400（長） 受控制 個人 53% 39.74%

法團權益

光彩事業國土 發起人股 54,662,400 （長） 實益持有人 公司 48% 35.99%

　綠化整理

　有限公司

吳正鐸 發起人股 28,470,000（長） 受控制 個人 25% 18.75%

法團權益

韓國正樹 發起人股 28,470,000 （長） 實益持有人 公司 25% 18.75%

　安德利

　株式會社

王安 發起人股 19,929,000（長） 受控制 個人 17.8% 13.12%

法團權益

煙台東華 發起人股 19,929,000（長） 實益持有人 公司 17.8% 13.12%

　果業有限

　公司

北京瑞澤網絡 發起人股 5,694,000  （長） 實益持有人 公司 5.0% 3.75%

　銷售有限

　責任公司

德意志銀行 H股 30,830,000 （長） 實益持有人 公司 8.11% 2.03%

The Capital Group H股 30,000,000 （長） 投資經理 公司 7.89% 1.98%

Companies, Inc.

Martin Currie China H股 19,010,000 （長） 投資經理 公司 5.0% 1.25%
Hedge Fund Limited

附註：（長）字代表長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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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薦人權益

倍利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倍利」）已經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訂立保薦協議，

據此，倍利已獲本公司委任，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由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擔任本公司保薦人，並收取費用。

倍利、其董事、僱員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於本公司及其

任何相聯法團擁有任何證券權益。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任何構成或

可能構成與本集團業務出現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亦無與本集團產生或可能產生利

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乃參考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指引而制訂。審

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以符合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 5.25條。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安明及胡小松）組成。張安明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核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董事討論內部控

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本公

司於整段回顧期內一直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至5.39條載列之董事會一般管理責任最佳

守則之最低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躍文

香港，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公佈將由刊發日期起至少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欄內刊登七天。


